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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农（屠宰）罚〔2024〕11号

当   事   人：赵某林                              
住所（住址）：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村   
身份证件号码：1503*************5      

当事人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一案，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2024年10月18日上午，本机关执法人员在海南区巴音陶亥镇**村开展严厉打击肉类违法犯罪专项整治排查活动中发现当事人在未取得《屠宰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资质条件下，私设屠宰点，正在为村民屠宰生猪。经请示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对当事人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10月18日11:20，执法人员对村民麻某祥进行询问，调查生猪屠宰相关事项，当场制作《讯问笔录》，提取了被询问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0月18日12:19，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拍照、摄像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当事人承认自己在未取得《屠宰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资质条件下从事生猪屠宰活动。
10月18日13:24，执法人员经请示本机关负责人，负责人同意对当事人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所使用的屠宰工具电锯1套、挂钩16个、滑轮、砍刀2把、屠宰刀6把进行扣押措施，制作了《扣押现场笔录》，并下达《扣押决定书》。
10月18日13:29，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制作了《讯问笔录》；提取了当事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1月1日11:21，执法人员对村民麻某荣进行询问，调查生猪屠宰相关事项，当场制作《讯问笔录》，提取了被询问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
11月15日，执法人员经请示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对当事人下达《延长扣押期限告知书》。
[bookmark: _GoBack]经调查取证证实，2024年10月16日，当事人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共屠宰生猪4头，其中2头为本村村民生猪，2头为当事人自养生猪，当事人共收取屠宰费240元，违法所得为24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农业行政执法巡查检查记录表》1份，证明案件来源；
2.《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证明本机关查获当事人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现场状况记录；
3.当事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违法主体适格；
4.《询问笔录》3份，证明当事人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时间、地点、当日屠宰数量及收费标准等相关情况。
5.现场照片8张，证明当事人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屠宰工具及执法全过程记录。
6.《扣押现场笔录》1份，证明扣押物品状况、数量。
7.村民身份证明复印件2份，证明被询问人身份信息。
8.《扣押决定书》1份，证明扣押当事人屠宰工具数量、扣押保存时间、地点。
以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
2024年12月4日本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乌海市农牧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乌农（屠宰）告〔2024〕11号），告知拟给予当事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和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以及听证的权利，在规定期限内，当事人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行为违反了《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之规定。
依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之规定进行处罚。鉴于当事人未经定点从事的生猪屠宰活动是本地区农村形成的屠宰习惯，私设的屠宰点位置相对偏远，服务对象多数为本村年龄偏大的养殖户，未造成危害后果。本机关依照过罚相当及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经本机关行政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 责令关闭；
2.没收涉案屠宰工具：①电锯1套；②挂钩16个；③滑轮14个；④砍刀2把；⑤屠宰刀6把。
3.没收违法所得240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中国建设银行乌海新华东街支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乌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海勃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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